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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领导机构
	指挥长
	何尚汉
	18277178168
	

	
	
	
	副指挥长
	杨贵山
	15878171177
	

	
	
	日常工作
机构
	办公室主任
	白云飞
	15177120333
	

	
	
	
联席会议
制度
	工作制度

	
	
	
	   适时组织经开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会商气象灾害发展趋势，分析研判气象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

	
	




成员机构




	成员名单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成员从应急管理局、社会事业局、吴圩镇政府、那洪街道办、金凯街道办抽调人员组成。辖区内突发气象灾害事件时，根据发生情况，由经开区处置气象灾害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吴圩镇政府、那洪街道办、金凯街道办、社区居委会、辖区各单位联合组成气象灾害应急处理分队采取措施应对气象灾害。应急分队现场指挥部设立在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应急分队指挥部部长由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应急分队成员由：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吴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那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金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组成。
	白云飞
	15177120333
	

	
	
	
	杨  清
	13878183611
	

	
	
	
	叶祖莲
	13878797328
	

	
	
	
	罗治国
	13397778777
	

	
	
	
	陈学翔
	1350788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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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准备
	预警准备措施

	
	
	
1.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应急准备工作。气防办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的检查、督促和指导，并及时将准备情况报告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
2.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按照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积极采取措施防御和避免气象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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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响应
机制

	等级
	标准及发布
	备注

	
	
	特别重大气象灾害预警（I级）
	（1）特大暴雨、大雪、龙卷风、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重要城市和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造成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全区围内将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极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会造成特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在市区发生的可能对经开区辖区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4）在本辖区行政区域内，市气象局监测或预报预警出现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等级的天气，可能直接造成人员死亡或对经济社会及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Ⅰ级预警由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并按程序报上级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
	

	
	
	重大气象灾害预警（II级）
	（1）暴雨、冰雹、龙卷风、大雪、寒潮、大风和台风等造成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对社会、经济及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高温、热浪、干热风、干旱、大雾、低温、霜冻、雷电、下击暴流等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
II级预警由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并按程序报自治区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
	

	
	
	较大气象灾害预警（III级）
	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造成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III级预警由市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
	

	
	
	一般气象灾害预警（IV级）四级
	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造成1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Ⅳ级预警由经开区领导小组决定启动。
	

	
	灾情报送程序和内容
	报送程序
	报送内容
	备注

	
	
	1.区、市气象主管机构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灾害监测、信息收集、预报预警、灾情调查和评估工作，社会事业局及时将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最新信息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2.气象灾害发生后，知情单位或个人要及时通过气防办（4519587）等途径报告有关气象灾害信息。
气防办收到区气象主管机构发布的气象灾害信息后，要及时报告领导小组，并在30分钟内通知辖区各单位。
	报告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报告时间，气象灾害种类、特征、发生时间、地点和范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应急响应程序

















分级
响应
机制
	步骤
	步骤内容
	备注

	
	
	分级响应
	一般气象灾害（Ⅳ级）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由经开区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发布启动命令，统一指挥调度，进行应急处置。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气象灾害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由经开区管委会先期启动区级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应急处置，并请求上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统一指挥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预案启动后，应急人员全部到位，实行24小时主要负责人带班和人员值班制度，及时掌握灾害性天气的发展、变化情况，加强天气会商，做好上传下达和跟踪服务。
	

	
	
	



应急处置









	1.重大或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启动后，各成员单位要24小时值班，有关人员及时到达预定岗位。
2.领导小组办公室利用信息平台，跟踪气象灾害发生发展情况，收集气象信息，并根据已经形成或有可能形成的气象灾害情况，提出处置建议。
3.气象灾害发生后，辖区有关单位要组织进行先期应急处置，并根据需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全力控制事态扩大，尽力减轻气象灾害损失。
4.镇政府（街道办）和村（居）民委员会要立即组织群众开展自救；有关单位要按各自职责和预案规定以及领导小组的要求，开展搜寻和抢救失踪、伤病人员，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5.卫生部门要紧急派遣专业队伍抢救伤员，同时组织开展灾后疫情监测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6.公安交警等有关单位根据需要依法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7.管委会和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人员，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进行保护。
8.必要时，领导小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征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的设施、设备。
	

	
	
	应急人员的
安全防护
	管委会和有关部门要对事发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应急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群众的安全
防护
	管委会和有关部门要对灾害发生地公众讲解安全防护和救援知识，必要时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部门要指导人员疏散，尽量避开灾害可能影响和波及的区域。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各单位要充分发动社会各界，组织公众和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志愿者参与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信息发布
	领导小组负责气象突发事件统一审核与发布，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监测、预警情况，以及因灾伤亡人员、经济损失、救援措施等。
	

	
	
	应急结束
	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要向上级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由上纪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重大或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终止，应向社会发布结束应急状态的公告。
	

	
	后期处置
	善后处置
	领导小组要组织民政等部门及时调查、统计气象灾害的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评估、核实气象灾害损失。社会事业局及吴圩镇政府、那洪街道办事处、金凯街道办事处要组织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依法做好灾民安置和救灾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卫生健康局负责做好气象灾害现场防疫消毒与疫情监测的组织、指导工作。生态环境局、建设发展局要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气象灾害现场污染物收集、清理等处理工作。气防办负责对气象灾害事件进行调查，总结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提出改进建议，并及时上报经开区管委会和上级主管机构。

	
	应急保障措施
	分类
	工作要求

	
	
	通信保障
	1.依托现有的气象通信网，实现气象灾害应急信息的迅速传输，确保应急期间信息畅通。
2.应急救援现场要与上级气象灾害应急领导小组之间确保通信畅通，为气象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现场提供保障；“气防办”负责协调应急处置现场的通信保障。

	
	
	信息保障
	1.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建立气象灾害应急资源数据库；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管理办法。
2.气防办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和处理，并按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报送本级应急领导，重要信息和已报信息的变更要立即报送。

	
	应急保障措施
	现场救援和
工程抢险保障
	各部门要加强对气象灾害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专用物料、器材、工具的储备，建立相应的物资数据库，并对应急救援物资的调配、购置、库存、使用和销毁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

	
	
	应急队伍保障
	1.公安、卫生等部门要按照领导小组的指令，成立气象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组织应急救援技术培训，提高应急响应和救援能力。
2.各单位要组织引导民兵、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社会资源，组建群众性应急救援队伍，对气象灾害进行先期处置。

	
	
	交通运输保障
	[bookmark: _GoBack]公安交警等有关部门负责气象灾害现场的道路交通管制，保障道路交通秩序；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道路清障和受损道路设施的抢修；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开设应急支援“绿色通道”，应急处置的交通运输，必要时领导小组依法紧急动员和征用社会交通运输工具及装备。

	
	
	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气象灾害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做好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负责灾区防疫消毒、抢救伤病员等工作。

	
	
	物资保障
	社会事业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气象灾害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供应等工作，并制定应急物资保障计划；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物资保障等相关工作。

	
	
	经费保障
	财政部门要根据管委会年度的批复预算，及结合经开区财力情况做好经费保障。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气象灾害应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加强业务培训
	领导小组要适时组织气象灾害应急处置专业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

	后期处置
	领导小组要组织民政等部门及时调查、统计气象灾害的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评估、核实气象灾害损失。管委会民政部门及吴圩镇政府、那洪街道办事处、金凯街道办事处要组织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依法做好灾民安置和救灾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卫生部门负责做好气象灾害现场防疫消毒与疫情监测的组织、指导工作。生态环境、建设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气象灾害现场污染物收集、清理等处理工作。气防办负责对气象灾害事件进行调查，总结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提出改进建议，并及时上报经开区管委会和上级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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